附件3
证  明

宁海县教育局：

兹证明            ,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经高考进入我校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学习，学制     年。若按时修满学分并达到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条件，将于      年     月毕业并获               学位。该生        （是/否）我校师范类应届毕业生。

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